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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壹傳媒收購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41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2-954） 

邱委員就壹傳媒收購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「壹電視新聞臺」、「壹電視電影臺」及「壹電視資

訊綜合臺」等 3 張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，未來均需依「衛星廣播電視法」規定向通傳會申

請變更，並經查核確認未違反相關規定後，提交該會委員會議進行審議。 

二、依據「僑外投資條例」規定，華僑及外國人來臺投資或將原經核准之投資股權轉讓，依法應向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請。僑外投資人來臺投資衛星廣播電視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

經營業，依法應事前取得通傳會之許可或同意，重要之報紙業及雜誌（期刊）出版業投資案

，則將送請公平會、文化部等相關機關進行審查，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將依據各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之審查結果進行審議。 

三、有關壹傳媒經營權轉讓案，公平會已主動通知相關業者，注意「公平交易法」有關結合規定，

申報義務人必須依法提出申報。另該會就本件交易所涉及之市場界定、市場占有率計算方式

、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等競爭議題，召開公聽會，廣徵各界意見，

審慎處理，未來當依「公平交易法」及其施行細則，以及相關處理原則等規定進行審查，針

對參與結合事業所涉及跨媒體經營，亦將參酌各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，依法審理。 

四、有關媒體集中度審查標準之法制化，通傳會已成立「通訊傳播匯流修法策略小組」，研商「跨

媒體所有權管制」議題，刻正研蒐世界先進國家有關媒體集中度管制之模式及作法，審慎研

議媒體所有權及跨媒體所有權管制規管方式及立法方向，訂定可操作之客觀機制及判斷標準

。 

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臺中市未能迅速提供家庭照顧者所需

資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37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2-914） 

盧委員就臺中市未能迅速提供家庭照顧者所需資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為因應失能老人長期照顧需求，減輕家庭照顧負擔，內政部、行政院衛生署及各地方政府自

97 年度起全面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，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照顧

管理專員進行評估，依民眾需求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居家護理、社區及居

家復健服務、輔具購買（租借）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、老人營養餐飲服務、喘息服務

、交通接送服務，以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項服務；並按失能者之家庭經濟情況提供不同補

助比率，低收入者由政府全額補助，中低收入者補助 90%，一般戶自 99 年度起由補助 60%提


